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6年建筑工程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培训班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巩固建筑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专业知识，提高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水平，我局决定举办建筑工程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时间及内容
（一）建筑工程安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培训
	培训时间
	培训课程
	培训老师

	11月3日 
[bookmark: OLE_LINK8]（第一场，星期四）
	9:00-12:00
	近年省、市、区颁布实施的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、安全生产管理等相关法规、规章、制度
	罗卫军

	
	14:00-17:00
	施工安全专业知识、安全事故案例分析及标准化范例
	

	11月4日（第二场，星期五）
	9:00-12:00
	近年省、市、区颁布实施的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、安全生产管理等相关法规、规章、制度
	罗卫军

	
	14:00-17:00
	施工安全专业知识、安全事故案例分析及标准化范例
	

	
	
	
	


二、培训讲师
罗卫军——高级工程师，广东世纪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副总工程师、质量监督部及安全管理部经理，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库专家，有多年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经验。
三、培训单位和培训对象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；承办单位：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。
（二）培训对象
1.南海区住建局建管科、质安科、质监站相关人员参加，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工管理人员参加。
2.南海区在建项目的参建单位（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）安全管理人员（安全员、专监）参加学习。如以上人员已参加第二期工程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培训班，则本期可自行选择是否参加；上期未参加的以上人员，本期必须参加。对未按规定参加培训的单位，我局将根据诚信管理办法进行处理。
四、培训地点
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305会议室（由于停车位紧张，建议拼车或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到场）。
五、其他事项
1. 本次培训班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参加1天培训班可开具8学时继续教育学习证明。
2.同一项目的管理人员交叉学习，以免造成工地现场无管理人员状态。
3.请南海区住建局局领导，建管科、质安科、质监站相关人员及其他科室人员，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填写参会人员回执（详见附件）于11月1日（星期二）早上12点前发到邮箱：357548576@qq.com，联系人：何国恩，联系电话：0757-86287739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4.请各参训单位填写回执（详见附件）于11月1日（星期二）早上12点前发到邮箱： nhjxpxb@qq.com，联系人：彭桂贤，联系电话：0757-862214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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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   2016年10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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